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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一、适用范围
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进出口以及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进出口，适用于申请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进出口审核以及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进出口审批服务指南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0号）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
四、受理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办公室）
五、决定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六、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七、申请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二）国家严格控制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进口和出口，只能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进口第一类监控化学品或向《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出口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禁止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转口；
（三）禁止向《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非缔约国出口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四）对列入《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化学工业部令第11号）的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的进出口业务,采取指定公司制度，出口的监控化学品，必须来自经过许可的监控化学品生产企业；
（五）对《列入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新增品种清单》（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令第1号）的监控化学品的进出口业务，不采用指定公司制度；
（六）对于出口申请，需提供进口国政府或政府委托机构出具的所进口的监控化学品不用于生产化学武器和不转口第三国的保证书等最终用途证明文件；
（七）对于进口申请，需提供由省级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管部门盖章的《进口监控化学品经营申请表》或《进口监控化学品用户申请表》。
八、禁止性要求
禁止向朝鲜出口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禁止向《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非缔约国出口第一类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禁止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非缔约国进口第一类监控化学品。
九、申请材料目录
（一）出口
1.《监控化学品出口申请表》；
2.有效出口合同原件；
3.最终用户提供的最终用途保证书，进口国政府或政府委托机构出具的所进口的监控化学品不用于生产化学武器和不转口第三国的保证书，并注明所需化学品的名称、数量、最终用途以及最终使用者的名称和地址；
4.国外客户资料（客户名称、经营范围、地址、电话及传真号码）；
5.出口申请报告；
6.上批同类产品出口许可证、报关单复印件，并退回因故未能出口的许可证原件；
7.第一次申请许可的单位应附本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复印件、进出口企业经营登记表复印件。
（二）进口
1.《监控化学品进口申请表》；
2.有效进口合同原件；
3.省级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管部门盖章的《进口监控化学品经营申请表》或《进口监控化学品用户申请表》；
4.进口申请报告；
5.上批同类产品进口许可证、报关单复印件，并退回因故未进口的许可证原件；
6.第一次申请许可的单位应附本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复印件、进出口企业经营登记表复印件。
十、申请接受
电话：010-68205590、010-68205371、010-68205586
传真：010-66010908
网址：www.miit.gov.cn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3号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一）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进出口审核：由申请出口经营公司提交申请文件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报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
（二）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出口申请：由申请出口经营公司提交申请文件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报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不含外交部防扩散审查所需时间）完成审核并作出决定，签发《监控化学品出口核准单》。
（三）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进口申请：由申请进口经营公司提交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报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不含外交部防扩散审查所需时间）完成审核并作出决定，签发《监控化学品进口核准单》。
十二、办理方式
通过EMS邮寄或现场送达的方式，将申请材料提交至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3号。
十三、审批时限
（一）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进出口审核：工业和信息化部自受理企业申报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
（二）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专用设备进出口申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报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不含外交部防扩散审查所需时间）完成审核并作出决定，签发《监控化学品进口核准单》/《监控化学品出口核准单》。
十四、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五、审批结果
审批通过的，将获得《监控化学品进口核准单》/《监控化学品出口核准单》。
十六、结果送达
送达方式：将行政许可结果以EMS邮寄方式送往行政相对人
送达时限：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3-5个工作日内
十七、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可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或咨询电话进行查询。
十八、咨询途径
电话：010-68205590、010-68205371、010-68205586
十九、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12381
部长信箱：http://bzxx.miit.gov.cn/bzxx/appellate/main
二十、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3号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00
二十一、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登陆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通过该审批事项受理编码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
二十二、表格下载
监控化学品进口申请表.doc
监控化学品出口申请表.doc
进口监控化学品用户申请表.doc
进口监控化学品经营申请表.doc
监控化学品出口最终用途保函（推荐模板）.doc

